
关于 2019年桦川县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

绩效执行结果的说明 

一、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黑龙江省财政绩效评价暂行管理办法》要求，桦川

县财政局高度重视，及时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圆满完

成 2019年省厅布置的绩效评价工作任务。 

2019年全县财政支出绩效自评项目有 116 个，涉及填报单

位 30 家，资金总额在 5.86亿以上。其中 21个扶贫专项资金作

为重点绩效评价对象，结合扶贫监控系统填报相关数据，实时

更新，保证数据准确性。 

2019年初，为响应国家扶贫相关政策，我县主要对“扶贫

整合资金”进行绩效申报，为强化措施，确保成效，将相应数

据记录在“扶贫监控系统”，形成督查考核工作合力，重点对

照考核工作目标与工作进度的差距，检查目标完成情况；实行

不定期核验，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下级单位及其部门

的检查考核，规定上级各职能部门要承担对口工作的指导、监

督与考核的责任。通过有效的督促检查落实，确保了各项考评

指标任务顺利完成。较前几年开展情况，今年我县绩效开展情

况有以下进步： 

(一)绩效评价范围更广，资金量更大 



2019年全县绩效评价项目标准设置为：对 30 万元以上做绩

效评价管理工作，较 2017年的 100 万元、2018年的 50 万元，

有极大的进步。 

(二)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效果明显 

2019年我县农业局、水利局、教育局等多部门开展了预算

绩效评价工作，有利于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财政资金分配

管理体制和预算决策机制，合理配置政府的财政资源，提高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责任意识逐渐增强。通过设定明确可衡量的

绩效目标，部门和单位更清楚地了解财政支出所要取得的社会、

经济和生态效益，其职能和目标得到进一步明确;通过绩效评价，

考核部门和单位的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并与

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用财要问效，无效要问责”，在一定

程度上强化了部门和单位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责任意识。 

(三)管理水平有效提高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对财政支出的科学性、效益性、管理

水平进行评判，建立和完善项目投资、资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

制度，强化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有力地推动了各部门、各

单位对项目的科学论证与规划，健全了项目资金的核算与管理

制度，改进了资金使用管理方式，促进了部门不断完善内部管

理，不断提高理财水平。 



(四)培训学习方面进一步加强 

根据省级绩效下达的任务，我县积极组织各单位进行 2019

年绩效自评交流培训会，及时把考评指标任务分解到各单位，

要求各单位履行职责，认真编制本单位年度可报告、可量化、

可核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按照“四定”要求，把工作目标和

任务逐个分解到下属各部门。任务分配和责任分解做到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明确各项工作任务的责任主体、工作标准和完

成时限，确保各项指标任务能够圆满完成。 加大预算绩效管理

基础理论和实务操作统一培训力度，对各预算主管部门、预算

单位和中介机构等多层次进行辅导和培训。进一步加强理论研

究，对绩效评价的范围、方法、技术手段进行探索和研究，形

成理论和实践互为促进的良好局面。广泛宣传预算绩效管理政

策，大力倡导“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营造

“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良好氛围，使社会公众都来了

解支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二、2019 年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现随政府决算公开 2019年债劵资金、民生工程等重大政策

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一）扶贫攻坚，精准扶贫、全面脱贫重大政策绩效执行

结果 



为响应国家答应扶贫攻坚战，精准扶贫、全面脱贫等相关

政策，我局将“涉农整合资金”列为重点绩效评价关注项目，

2019年涉及 21个项目，资金达 2.15亿元。为强化措施，确保

成效，已将相应数据记录在“扶贫监控系统”，形成督查考核

工作合力，重点对照考核工作目标与工作进度的差距，检查目

标完成情况，实行不定期核验，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

各项目单位及其部门的检查考核，规定上级各职能部门要承担

对口工作的指导、监督与考核的责任。通过有效的督促检查落

实，确保了各项考评指标任务顺利完成。“扶贫监控系统”仍

持续跟进，及时修改，保证数据完整、准确、有效。 

（二）2019年度新增债劵资金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桦川县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积极采取措施，加强资金

和项目对接，助力“六稳”“六保”任务落实，2019 年共投入

23691.84万元债劵资金，用于支持我县交通、环境、饮水领域

建设，其中交通领域涉及 4个农村危桥改造项目建设、3条道路

项目建设，环境领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养殖场粪污项目建设。

各项目申报单位为项目实施主体。 

2019年度债券资金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县交通、

环境领域的基础设施，面向社会提供更多交通、环境资源，对

稳定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   



同时，评价还发现了项目建设进度较慢、个别项目前期工

作不扎实等问题。 

（三）2019年度教育领域绩效执行结果 

2019年度教育领域共投入 28296万元,强化了教育资源的供

给，其中普通教育完成绩效支出 24271万元，占教育领域

85.77%，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完成绩效较好，整体

提升我县教育水平。 

同时，评价还发现了相关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健全、个别项

目建设进度较慢等问题。 

（四）2019年度社会保障领域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2019 年社会保障和就业领域支付完成 34433万元，其中行

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0518万元，按月足额发放养老资金，保

障了退休养老人员生活，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为解决困

难群众的温饱问题，提高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019 年坚持“保基本、可持续、重公

正、求实效”的方针，以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为

目标，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

努力构建标准科学、对象精准、待遇公正、进出有序的工作格

局，不断提高低保金制度的科学性和执行力，力争把所有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应保尽保，切实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2019 累计发放低保金 4636 万元，到了

应保尽保、公平公正、群众满意，使低保金政策在全市农村得

到真正落实，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同时，评价还发现了低保信息长期末端公示制度执行不到

位、少数低保成员、收入、财产状况台账不精准等问题。 

（五）2019年农村环境保护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紧

迫又艰巨的任务，而且也成为我国新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中之重。为使人民群众的环境获得感逐步上升，改善人民群

众生活环境。2019 年我县投入农村环境保护资金 4966万元。改

善了 9个乡镇，105 个行政村屯的人居环境。 

同时，评价还发现了项目资金测算不准确、预算执行率低

等问题。 

（六）2019年耕地地力补贴及大豆、玉米、水稻生产者补

贴项目绩效执行结果 

为了落实国家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惠农政策工作要求，切实

提高上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总结项

目的建设成效，查找资金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积累资金项

目管理的经验，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

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县财政局会同县农业局，以上年度各地

计税面积内的实际种植面积以及双季稻种植面积为依据，测算

安排当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2019 年耕地地力补贴户数

44936户、163.313324 万亩，共计发放补贴资金 14146万元；

玉米补贴户数 7484 户、1761.969674 万亩、水稻补贴户数 6607

户、172.93588 万亩、大豆补贴户数 4347 户、29.015778 万亩，

共计发放生产者补贴 20545万元。 

 


